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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度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
融合创新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设区市工信局（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）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工信局：
为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、应用为导向的产业融合创新体系，充分运用数智云网链（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互联网、区块链）等新技术新模式，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实现江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江苏省强化大数据引领推动融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》（简称 “数动未来”专项行动计划），现就2021年度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融合创新中心”）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条件
（一）融合创新中心由省内企业牵头，联合相关企事业单位、高校和科研机构、应用单位等共同组建（至少3家且必须含有应用单位），重点从事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创新。牵头企业与各参与组建单位需签订融合创新中心联合组建协议。
（二）牵头企业为我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、区块链等领域龙头企业，2020年度相关业务收入应不低于1000万元。
（三）融合创新中心组建其他要求参见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建设指南》（附件1）。
二、申报事项
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、推荐本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。
（一）按属地化申报。申报主体向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。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行文报送省工信厅。省属企业或单位须经其主管单位（省授权的资产经营公司）审核盖章后行文向省工信厅推荐。
（二）申报方式。书面申报材料须由各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统一汇总后报送至省工信厅大数据产业处，纸质申报材料包括：申报主体所在设区市、省管县（市）主管部门正式行文的请示件、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组建方案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、2021年度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申报汇总表（附件4）。纸质材料按 A4 纸规格装订成册，一式2份。
（三）申报要求。各申报单位严格对照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规范》（团体标准，见附件5），编制申报材料需注意：
1．融合创新中心名称统一为“XXX融合创新中心”（XXX需聚焦创新及应用方向领域）。
2．融合创新中心目标任务部分要写明中心拟组织实施的重大项目（包括但不限于关键技术攻关、新产品研发、商业模式创新、标准研制等），列明绩效指标预计完成情况。
3．融合创新中心联合组建协议应与组建方案内容相符，以学校二级学院或中心参与融合创新中心组建的单位需获校方同意，融合创新中心联合组建协议上公章与参与单位一致。
（四）申报截止时间。纸质申报材料须于2021年7月16日前报送省工信厅，同时将申报汇总表和申报书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三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本次申报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指导申报，严格审查申报材料，认真把关，确保申报质量。
（二）省工信厅将根据《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规范》组织评审，并对结果予以公示。
联系人：孙飞，电话：025-6965266，邮箱：gxt_dsjc@163.com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1009室（210008）。
附件：1. 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建设指南
2. 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组建方案
  申报书
3. 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合作协议书
  （参考模板）
4. 2021年度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申报
  汇总表
5. 江苏省“数动未来”融合创新中心评估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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